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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制定。 

本文件根据CNAS-CC02《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和CNAS-SC27《电子商

务交易服务认证机构认可方案》制定，为从事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活动的认证机构

实施认证业务范围的管理提供指南。 

术语“宜”表示相应的CNAS-GC27条款提供了满足 CNAS-CC02及CNAS-SC27相应要

求的适宜方法，如果认证机构采用与CNAS-GC27等效的方法来满足 CNAS-CC02和

CNAS-SC27的要求，需要向CNAS证实该方法确实能达到这一目的。 

本文件2020年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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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机构认证业务范围管理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机构在其认证业务范围内实施能力管理，为

认证机构按照CNAS-CC02和CNAS-SC27实施业务范围和能力管理提供指南。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以下引用的文件，注

明日期的，仅引用的版本适用；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订）

适用。 

CNAS-CC02 《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CNAS-SC27 《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机构认可方案》 

3 总则  

3.1 实施能力管理是认证机构的责任。认证机构履行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职能的一

组人或一个人应具有能力，包括从事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应具备的通用能力和与其

承担的职能相适宜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注：每个人可以不必具有相同的能力，然而一组人的整体能力需要足以实现其职

能目标。 

3.2 认证机构应有过程对所从事的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业务范围进行管理，建立和

实施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并为其配备相应的资源。 

3.3 认证机构的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宜包括以下活动：  

1）对认证业务范围的专业特点进行分析与风险评估，确定认证业务范围分类； 

2）针对不同认证业务范围，分析认证人员的能力需求并确定人员能力准则； 

3）针对不同认证业务范围，分析认证评价作业指导书的编制需求，并编制必要

的文件； 

4）针对不同认证业务范围，确保相关认证人员具备能力。必要时采取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培训等； 

5）对相关认证人员的能力实施评价和持续监视，确保所有参与认证活动的人

员均有令人满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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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认证实施过程实施专业能力管理；

7）对认证业务范围的扩大和缩小进行管理。

认证机构宜建立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并制定相应文件，保持充分的能力分

析和评价记录。 

4 认证业务范围的能力管理 

4.1 认证业务范围分类 

4.1.1 认证机构宜根据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的特点，对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业务范

围进行分类管理。本文件附录A为认证机构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业务范围的划分

提供了参考。认证机构可在附录A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评估、细分和整合，适宜

时，可对应到认证的电子商务交易服务标准、规范或认证方案。 

4.1.2 认证业务范围的风险与分级 

认证机构宜根据不同认证业务范围的风险进行分级并实施不同的控制，认证

业务范围的风险宜从以下方面考虑，包括但不限于： 

1）服务活动或结果对消费者健康和人身安全的影响程度；

2）服务过程的复杂性、交易价值、法律法规要求、补救措施的可替代性、社

会影响力等。 

4.2 认证人员的能力管理 

4.2.1认证机构应针对各类认证人员（如：从事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方案制定、

申请评审、认证项目的方案管理、实施评价、认证决定、人员能力评价等工作的

人员）所承担的任务和认证机构对认证业务范围的风险评估与分级，确定其人员

能力准则，并进行初始能力评价和持续监视。根据监视结果，采取措施确保所有

参与认证活动的人员均具备能力。 

4.2.2 能力要求 

认证人员的能力包括管理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从事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的

各类人员（如 4.2.1 所述各类人员）通常应具备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的通用知识，

还应具备与其承担的职能相匹配的特定知识和技能。 

4.2.2.1 认证人员应具备以下通用知识： 

--服务基础理论知识，如：服务接触理论、服务蓝图技术和服务补救技术等； 

--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评价标准、规范和/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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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过程的知识； 

--电商组织服务特性的知识。 

--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其他要求。 

注：各类人员对以上知识的掌握程度取决于对其应用的程度。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可以是：了解、熟悉、掌握等。 

4.2.2.2 从事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的人员除应具备 4.2.2.1 所述通用知识外，还宜

具备以下特定的知识和技能： 

1）制定认证方案及相关要求的人员 

制定电子商务交易服务标准、技术规范、认证实施规则及相关要求的人员宜具

备以下知识和技能：  

--熟悉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评价指标及测评技术，以及测评结果的统计方法； 

--具有对认证过程优化的能力；  

--具备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风险管理的知识，并能准确将其纳入认证方案中进

行控制与管理的能力。 

注：制定服务认证方案及相关要求的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组人员，认证机

构宜确保这类人员具备上述所需能力。 

2）申请评审人员 

根据申请人申请的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范围，确定评价组的能力需求、选

择评价组并确定评价时间的人员，宜具备以下知识和技能： 

--掌握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业务范围分类方法和风险级别的确定原则； 

--掌握实施评价活动所需时间的计算方法。 

3）认证项目的方案管理人员 

为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活动实施策划和管理的人员，宜具备以下知识和技

能： 

--具有对认证项目进行有效的协调、组织、控制和管理能力； 

--具有对初次评价、监督、再认证等认证项目进行总体策划与合理安排的能

力； 

--具有对认证项目的各种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的能力，如：暂停或撤（注）销

的原因、评价人员的工作量等； 

--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以及沟通和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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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监视、评审和改进认证项目实施方案的能力。 

4）评价人员

实施特定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活动的评价人员，宜具备以下知识和技能,但

不限于： 

--熟悉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的多阶段运作流程和互联网环境下的商务交易知识； 

--了解信息安全的日常管理知识，并能理解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 

--掌握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评价指标及测评技术，以及测评结果的统计方法； 

--能识别电子商务活动中有关经营、管理、服务特性实现，以及运作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了解电子商务交易系统运行、操作和保障的知识； 

--了解信息安全的日常管理知识；如：了解交易信息保障（信息的可鉴别、

不可伪造、不可抵赖）、数据备份的知识等。 

5）复核与认证决定人员

复核评价结果和做出认证决定的人员，宜具有以下知识和技能：

--熟悉特定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评价指标及测评技术，以及测评结果的统计方

法； 

--能够有效地履行认证机构赋予的权力，根据评价结果做出认证决定； 

--对于在认证决定阶段发现的问题，能识别认证风险并提出改进意见。 

6）能力评价人员

能力评价人员宜具有以下知识和技能：

--能根据认证人员能力评价准则，做出适宜的评价结论； 

--能根据评价结论，识别认证人员能力的差距并提出相应措施，包括但不限

于识别培训需求。 

4.2.3 获取能力的途径 

通常情况下，各类认证人员可通过教育、工作经历、培训、执业资格等途径

获得上述知识和技能，获取能力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 

1）教育，如取得电子商务或市场营销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2）工作经历，具有电子商务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物流等相关行业工作

经历，或从事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理论、应用研究和相关教学、电子商务交易服务

组织管理、策划、咨询、设计、检查/评价等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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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训，参加电子商务交易服务相关知识培训；

4）认证实践，在有能力的评价人员指导下，参加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评价

活动； 

5）获得相应执业资格，

4.2.4 实施能力评价 

4.2.4.1 认证机构应依据其确定的能力准则对认证人员进行能力评价。评价的方法，

包括但不限于： 

1）专业知识问卷；

2）面谈；

3）现场见证；

4）反馈，包括案卷反馈、用户反馈、评价组成员反馈等；

5）资料审查。

注：认证机构宜关注：学历教育、工作经历、培训和执业资格仅是认证人员获取

所需能力的途径，认证人员具有的相关经历并不等于一定具备所需的能力。因此，认

证机构应按照其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的相关规定，对满足上述条件的认证人员实际所

具有的能力进行评价和证实，而不宜用资格条件的审查代替能力的评价和证实。 

4.2.4.2 认证机构对认证人员的能力评价过程和结果应予以记录，并有充分证据支持

其评价结果。 

4.3 认证实施过程中的能力管理  

认证机构宜在以下认证阶段对每个认证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适宜的能力管理。 

4.3.1 申请受理和合同评审阶段  

根据申请人的服务特点、服务绩效以及影响认证结果的风险，确定拟申请项

目的认证业务范围代码，评审认证机构是否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能力并对评价组提

出相应的专业能力要求；合理计算认证项目所需评价时间并选派适宜的评价组。 

4.3.2 认证项目的策划阶段 

认证机构应根据设定的评价目标，确认评价组是否具备有效实施评价的整体

能力。评价组的组成应能满足特定认证项目的专业能力需求。在实施评价任务前，

应与各方充分沟通和确认认证项目实施方案，包括认证目的、认证范围、评价时间、

评价方式、评价内容等；对沟通和确认过程中识别的风险和存在的问题，给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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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 

4.3.3 评价阶段  

认证机构应根据评价的进程或需要，有机制保证认证实施能满足认证目的要

求，如：采取必要措施及时补充评价组人员能力，包括提供技术文件、特定内容

的培训和聘请技术专家等，确保评价实施的有效性与效率。 

4.3.4 评价后续阶段 

必要时，确保对不符合报告及纠正措施的验证过程有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人

员参加。 

4.3.5 认证决定阶段 

认证机构应根据项目风险，在认证决定过程中安排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人员

参加，对评价过程、评价发现进行复核，确保评价结论能够支持认证决定；认证

机构宜建立机制对认证决定过程进行抽查，复核认证决定人员的能力，识别改进

措施。 

4.4 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评价作业指导书的编制 

认证机构宜根据其能力分析评价结果并考虑其风险程度、技术难度或服务提

供过程的复杂程度，确定编制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评价作业指导书的必要性，

编制相应的指导性文件并适时进行更新，以保证评价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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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资料性附录） 

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认证机构认证业务范围分类表 

大类 中类 小类 服务名称 商品和服务示例 

01 流通性服务 

01.01 有形产品（商品）的销售 

01.01.01 一般产品 
服装、鞋、箱包、护理用品、家用电器、装修

材料、交通工具、农产品、食品，出版物等 

01.01.02 冷链产品 
需冷链储藏、配送的农产品、水产品、生鲜畜

产品、食品等 

01.01.03 专卖产品 酒水、医疗器械、药品等 

01.02 修理服务 

01.02.01 机动车修理 汽车、摩托车等 

01.02.02 其他用品修理 家用电器修理等 

01.03 运输、仓储及通信 

01.03.01 运输 
道路客运、水上客运、航空客运、货运、速递、

邮政等 

01.03.02 仓储 快递驿站、电子保管箱等 

01.03.03 通信 电信、宽带、有线电视等 

01.04 租赁服务 

01.04.01 运输设备出租 如：汽车、共享单车等 

01.04.02 其他用品出租 如：服装、家具、家电等 

02 消费性服务 

02.01 住宿和餐饮服务 

02.01.01 住宿服务 含餐或不含餐的宾馆、旅店等 

02.01.02 餐饮服务 堂食餐厅、外卖餐厅等 

02.02 娱乐服务 

02.02.01 文化、体育、娱乐服务 电影院、体育健身场馆、图书馆、游乐园等 

02.03 旅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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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01 旅行社 

02.03.02 景区服务 

02.04 房地产、物业服务 

02.04.01 房产销售、出租 

02.04.02 物业管理 

02.04.03 装修服务 

02.05 其他消费服务 

02.05.01 其他消费服务 家政服务、清洗干洗服务、美容美发、保健等 

03 社会性服务 

03.01 回收服务 

03.01.01 汽车回收 

03.01.02 电子、电器类商品回收 

03.01.03 其他商品回收 

03.02 教育服务 

03.02.01 学校教育 网络学历教育 

03.02.02 社会教育 网络课外培训、自学、辅导等 

注：表中对各小类所涉及的常见服务业态进行了示例说明，如遇到未包含的或新

出现的服务业态，认证机构可根据该服务业态的特性、作用及涉及领域进行进一步识

别和确认。 


